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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开展
2023年度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、合作区）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：

《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》（深城管规〔2023〕1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激励办法》）已经市政府同意并印发实施，为贯

彻落实《激励办法》，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，持续推

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，现将开展 2023 年生活垃圾分

类激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周期

《激励办法》自 2023 年 11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年。2024

年开展 2023 年度激励对象的申报和认定工作，评选周期为 2023

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激励对象认定程序

评选周期内符合《2023 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

对象认定程序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程序》，详见附件 1）相关条件

的单位和个人均可自愿提出申请。

三、工作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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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宣传发动

2024 年 1月 15 日前，各区城管部门应当通过官网或者媒体

发布公告，明确激励对象申报条件、申报流程、时间安排等有关

事项，通过多种宣传媒介广而告之，力争各类群体宣传全覆盖。

（二）组织申报

1.激励对象的申报、审核和认定工作均采用线上方式开展。

激励申请对象需在市信息平台完成注册和资料填报等工作。社区、

街道、区等有关部门需在市信息平台完成审核、认定和上报等工

作。激励对象申报认定流程说明详见附件 2。

2.区、街道、社区应根据《认定程序》的要求发动、组织和

指导具备激励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有序开展系统注册和资料填报

工作，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2月 25日。

（三）审核认定程序

1.社区对申报激励的场所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和个人进行

初审，并将初审合格对象上报所在街道办事处。

2.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社区上报的初审合格对象进行复审，对

申报激励的居民委员会进行初审，并将审核合格对象上报区城管

部门。

3.2024 年 3 月 18 日前，区城管部门对街道上报的复审合格

的场所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及个人进行认定并上报市城管部门；

对街道上报的初审合格的居民委员会进行复审，并将复审合格对

象上报市城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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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4 年 3 月 31日前，市城管部门对区城管部门上报的复

审合格的居民委员会进行认定。

四、名额分配

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学校和其他重点场所垃圾分类投放管理

人不限定激励名额，对居民委员会、住宅区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

和个人均有名额限定，原则上不超过限定名额。

五、补助资金

住宅区激励名额限定范围内，市财政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

按照各区每年需支付住宅区激励资金的 50%，对各区予以限额经

费补贴。各区应根据《激励办法》规定安排足额激励资金。各区

激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仅用于补助通过激励认定的住宅区生活

垃圾分类相关的设施采购维护、宣传培训和劳务补贴等方面，不

得用作其他方面的工作经费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细化工作落实。各区可根据《激励办法》要求，结合

辖区实际进行细化，明确牵头部门和职责分工、申报时间节点、

具体工作流程等内容，同时抄报市分类中心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引导。一是加大《激励办法》的宣传，提高

全社会对《激励办法》的知晓率和参与率。二是发挥正向激励作

用，按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通报表扬和资金补助，并通过媒体对

表现优秀的激励对象进行宣传报道，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垃圾分

类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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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监督审核。要加强对辖区 14 类重点场所垃圾分

类工作的检查指导，掌握重点申报对象的工作推进情况，督促垃

圾分类投放管理人做好日常管理，严防弄虚作假。要结合日常掌

握情况，对申请对象的资料进行严格审核，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驳

回。

（四）强化业务指导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发动辖区单位和

个人参与垃圾分类，对表现积极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主动对接、加

强指导，并协助其进行申报工作。二是各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遇

到问题应及时向市分类中心反馈，市分类中心应及时跟进各区激

励工作开展情况，加强业务指导。

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认定

程序

2.2023 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申报

认定流程说明

（联系人：韩增辉，电话：25027985,15274937687

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3 年 12 月 29日
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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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
对象认定程序

一、单位

（一）居民委员会

每个社区仅限申报一个居民委员会，原则上全市认定总数不

超过100个。

申请的居民委员会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居委会主任至少开展1次垃圾分类专题授课或调研，居委

会委员分片包干开展垃圾分类督导、巡查、入户宣传等工作。

2.居委会至少召开一次民主协商会议研究推动垃圾分类工

作。

3.居委会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或小区管理规约。

4.居委会推动辖区居民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至少组织辖

区居民开展1次垃圾分类志愿督导、入户宣传、科普宣传等活动。

（二）住宅区（住宅小区和城中村）

根据 2023 年第四季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成绩，

各区住宅区激励名额分配如下：区评估成绩为 A+或 A 档的，激

励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辖区住宅区数量的 15%；区评估成绩为 B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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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激励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辖区住宅区数量的 10%；区评估成绩

为 C档的，激励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辖区住宅区数量的 5%。

各区住宅区激励资金总额不得超过《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激励办法》（深城管规〔2023〕1号）第十五条的有关规定。

申请的住宅区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90%以上。参与率调查采

用线上调查方式开展，调查样本应达到实际入住户数的15%。

2.住宅区厨余垃圾分出量达到0.1kg/人/天，统计周期为2023

年7月至12月。

3.住宅区2023年入户宣传覆盖率达到95%。

4.市、区、街道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住宅区均已

完成整改。

5.住宅区不得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或重大信访舆

情案件（重大信访舆情案件指有市领导批示的信访舆情案件，下

同）。

6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《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评估细则》要求对住宅区开展现场检查评估，检查得分达到90

分。

▲住宅区获评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星级住宅区四星级或五

星级的，可直接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三）学校

申请的学校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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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90%以上。参与率调查采用

线上调查方式开展，调查样本应达到在校师生人数的15%。

2.市、区、街道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学校均已完

成整改。

3.学校在2023年开展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少先队或共青团活

动达到6场。

4.学校不得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或重大信访舆情

案件。

5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《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评估细则》要求对学校开展现场检查评估，检查得分达到90

分。

▲学校积极参与市、区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并获奖的，可直接

认定为激励对象。

（四）其他重点场所

其他重点场所包括：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、医院、酒店、

公园景区、商务写字楼、大型商超、集贸市场、产业园区、餐饮

场所、交通场站、建设工程施工工地等。激励对象优先考虑开展

外卖包装垃圾分类回收的商务写字楼、产业园区等。

申请的场所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市、区、街道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，场所均已完

成整改。

2.场所不得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或重大信访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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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。

3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《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评估细则》要求对场所开展现场检查评估，检查得分达到90

分。建设工程施工工地检查要求参照《深圳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垃圾分类“百分百行动”的

通知》要求。

二、个人

每年对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且成效显著的个人（含社区工

作者、教师、志愿者、物业管理人员、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）进

行激励，原则上全市限定名额为1000个。各区个人激励对象限定

名额分配如下：福田区125个、罗湖区80个、盐田区20个、南山

区115个、宝安区250个、龙岗区185个、龙华区130个、坪山区35

个、光明区50个、大鹏新区10个。根据2023年第四季度各区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评估成绩，各区个人激励名额按以下原则调整：区

评估成绩为A+或A档的，个人激励名额原则上按上述限定名额分

配；区评估成绩为B档的，个人激励名额原则上在上述限定名额

基础上下调10%；区评估成绩为C档的，个人激励名额原则上在上

述限定名额基础上下调20%。B档和C档下调名额调配至A+或A档

的区。

全市个人激励对象中的各类人员比例原则上分配如下：社区

工作者限定名额约占全市激励对象名额的10%，教师限定名额约

占全市激励对象名额的10%，志愿者限定名额约占全市激励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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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额的20%，物业管理人员限定名额约占全市激励对象名额的20%，

学生限定名额约占全市激励对象名额的20%，其他相关人员限定

名额约占全市激励对象名额的20%。各区可根据辖区实际，适当

调整个人激励对象的分配名额。

（一）社区工作者

申请的社区工作者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社区工作者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区、

微信朋友圈等各类平台开展垃圾分类打卡，2023年累计打卡天数

不少于21天。

2.社区工作者在2023年每季度完成1次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

宣传、科普宣传等垃圾分类相关工作（以市级管理平台记录或街

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）。

3.社区工作者所在社区积极参与2023年垃圾分类“百分百行

动”。

（二）教师

申请的教师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教师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区、微信

朋友圈等各类平台开展垃圾分类打卡，2023年累计打卡天数不少

于21天。

2.教师在2023年校内外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相关授课培

训达到4次。（以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相关平台授课记录或学校出具

的证明作为依据）。



— 10 —

（三）志愿者

申请的志愿者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志愿者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区、微

信朋友圈等各类平台开展垃圾分类打卡，2023年累计打卡天数不

少于21天。

2.志愿者在2023年每季度完成1次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宣传、

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。

3.志愿者在2023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时间不少于

200小时（以深圳义工系统记录或街道办事处审核作为依据）。

（四）物业管理人员

申请的物业管理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物业管理人员从事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、管理等相关工作不

少于2年。

2.物业管理人员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国家、省、市、

区、微信朋友圈等各类平台开展垃圾分类打卡，2023年累计打卡

天数不少于21天。

3.物业管理服务对象不得出现垃圾分类相关的执法处罚案

件或重大信访舆情。

4.区或街道主管部门根据《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评估细则》要求对物业管理服务对象开展现场检查评估，检查

得分达到85分。

（五）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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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的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学生在2023年参与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宣传、科普宣传等

志愿服务活动达到6次（以市级管理平台记录或街道办事处审核

作为依据）。

2.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环保银行自助登记，2023年有效投递次

数达到50次（以市级管理平台记录作为依据）。

（六）其他相关人员

申请的其他相关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其他相关人员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、教育、培训、管理、

督导等工作不少于2年。

2.其他相关人员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国家、省、市、

区、微信朋友圈等各类平台开展垃圾分类打卡，2023年累计打卡

天数不少于21天。

3.其他相关人员在2023年参与垃圾分类督导、入户宣传、科

普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达到6次（以市级管理平台记录或街道办

事处审核作为依据）。

附件：1- 1 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情况调查问卷

1- 2 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情况调查问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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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

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情况调查问卷

本次问卷调查，旨在了解居民垃圾分类知识水平、分类参与情况、对

垃圾分类工作的满意度等。调查不记名，不作其他用途，请您放心填写！

地址： 区 街道 社区 小区（城中村）

调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受访者基本信息： 性别：男� 女�
年龄：18岁以下� 18- 25岁� 26- 45岁� 46- 60岁� 61岁以上�
现家庭居住人数：1人� 2- 4人� 5人及以上�

1.您是否知道我市生活垃圾需要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2.我市生活垃圾分为哪几类？

A.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、有害垃圾 �
B.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�

3.您是否参与生活垃圾（如可回收物中纸类、塑料瓶等）的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4.您是否参与厨余垃圾的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5.您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否满意？

A.非常满意� B.满意� C.基本满意� D.不满意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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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

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情况调查问卷

本次问卷调查，旨在了解在校师生垃圾分类知识水平、分类参与情况、

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满意度等。调查不记名，不作其他用途，请您放心填写！

地址： 区 街道 学校，所在年级：

调查时间 年 月 日

受访者基本信息： 性别：男� 女�

1.您是否知道我市生活垃圾需要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2.我市生活垃圾分为哪几类？

A.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、有害垃圾 �
B.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�

3.您是否参与生活垃圾（如可回收物中纸类、塑料瓶等）的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4.您家里的厨余垃圾是否进行分类投放？

A.是� B.否�
5.您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否满意？

A.非常满意� B.满意� C.基本满意� D.不满意�



-14-

附件2

2023年度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
申报认定流程说明

一、激励对象申报（单位和个人）环节

1.进行身份认证。

登录路径：“美丽深圳”公众号——便民服务——垃圾分类

板块

2.进行系统填报，完成佐证材料上传等。

登录入口：“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管理平台”。登录网址：

https://smartum.sz.gov.cn/ljfl/shenzhen/ui.szjg/#/login

二、审核认定环节

开展社区、街道、区级、市级审核及认定。

登录入口：“生活垃圾全过程分类管理平台”。登录网址：

https://smartum.sz.gov.cn/ljfl/shenzhen/ui.szjg/#/login

三、系统申报认定流程

https://smartum.sz.gov.cn/ljfl/shenzhen/ui.szjg/#/login
https://smartum.sz.gov.cn/ljfl/shenzhen/ui.szjg/#/login

